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

定的要求和《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

审阅公司的有关材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3 年度为产业链合作伙伴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产业链合作伙伴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公司利益，有助

于增强公司上下游产业供应链的稳定性，并为公司销售回款提供保障，同时公司

将采取相关风险控制措施，本次担保风险相对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的审议及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 2023 年度为产业链合作伙伴提供担

保事项。 

二、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及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担保

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的审

议及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

意 2023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事项。 

三、关于 2023 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期货期权市场的套期保值功

能，规避和防范原材料价格和生猪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已就开展套期保值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并制定

了《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公司开

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四、关于 2023 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有助于公司利用金融工具提高抵御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已制定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及相关风险控制措施，有助于保

障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控。公司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

易业务。 

五、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非关联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在平等

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正常的商业经营行为，该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产生影响。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关联交易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刘峰先生是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回避发表意见。 

六、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主要投资内

容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董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独立董事：刘峰、艾春香、郑鲁英 

2022 年 12 月 26 日 

 


